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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福建省畜牧总站、福建省农业

科学院资源环境与土壤肥料研究所、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石成春、陈锦、应传友、刘继辉、汤丽娟、孙铁成、陈君君、钟启俊、陈轶、

江华、刘晖、王均辉、卓桂华、郑开斌、林丽娟、陈洁洁、姜霖、张莉、陈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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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与控制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与控制的基本要求、源头控制要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控

制要求、畜禽粪污消纳土地控制要求、农田（林）灌溉用水控制要求、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恶臭污

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监控要求、达标判定、实施与监督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畜禽养殖业中的现有和新建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排放与控制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7472  水质  锌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5562.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GB/T 25246  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 

GB/T 26624  畜禽养殖污水贮存设施设计要求 

GB/T 27622  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 40750  农用沼液 

HJ 19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 199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 347.1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滤膜法 

HJ 347.2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 

HJ/T 3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 485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HJ 486  水质  铜的测定  2,9-二甲基-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HJ 50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6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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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667  水质  总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668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670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1  水质  总磷的测定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755  水质  总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纸片快速法 

HJ 775  水质  蛔虫卵的测定  沉淀集卵法 

HJ 776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8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001  水质  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的测定  酶底物法 

HJ 1029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 

HJ 1252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畜禽养殖行业 

HJ 1262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HJ 1309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HJ 1416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动态稀释嗅辨法 

NY/T 2065  沼肥施用技术规范 

NY/T 3442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NY/T 3877  畜禽粪便土地承载力测算方法 

NY/T 4046  畜禽粪水还田技术规程 

DB35/T 1678  畜禽粪污异位微生物发酵床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畜禽规模养殖场  large-scale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 

养殖规模达到猪年出栏≥500头；奶牛存栏≥100头；蛋鸡存栏≥10 000只；蛋鸭存栏≥5 000只；

肉鸡年出栏≥50 000只；肉鸭年出栏≥10 000只；鹅年出栏≥5 000只；肉牛年出栏≥100头；羊年出栏

≥500只；兔年出栏≥5 000只任一条件的畜禽养殖场。 

注： 养殖规模根据畜禽养殖场的设计生产能力进行测算；对不同畜禽种类的养殖场，其养殖量折算成生猪的养殖当

量进行核定。 

 

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  existing large-scale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 

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或备案的畜禽规模养殖场。 

[来源：HJ 945.2—2018，3.9，有修改] 

 

新建畜禽规模养殖场  new large-scale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 

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或备案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畜禽规模养殖场。 

[来源：HJ 945.2—2018，3.10，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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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粪污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畜禽养殖过程产生的粪便、尿液、污水、养殖垫料和少量散落饲料等的总称。 

注： 污水一般为混入粪尿的冲洗用水和滴漏饮用水等。 

[来源：GB/T 25171—2023，3.4] 

 

畜禽固体粪污  solid manure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干物质（DM）含量≥15％的畜禽粪污。 

[来源：GB/T 25171—2023，3.5] 

 

畜禽液体粪污  liquid manure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干物质（DM）含量＜15％的畜禽粪污。 

[来源：GB/T 25171—2023，3.6] 

 

直接排放  direct discharge 

畜禽规模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来源：HJ 945.2—2018，3.7，有修改] 

 

间接排放  indirect discharge 

畜禽规模养殖场向污水处理厂等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来源：HJ 945.2—2018，3.8，有修改]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benchmark effluent volume per unit product 

用于核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产品的排水量上限值。 

[来源：HJ 945.2—2018，3.15] 

 

灌溉用水  irrigation water 

为满足植物生长需要，经过人为输送，直接或通过渠道、管道供给的水。 

[来源：GB 5084—2021，3.1，有修改] 

 

畜禽粪污消纳土地  absorption land for the disposal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配套的具备承载畜禽粪污利用能力的农田、果园、人工林地和人工草地等。 

[来源：NY/T 3877—2021，2.3，有修改] 

 

消纳土地退水  outflow from absorption land for the disposal 

消纳土地因降水等产生的、以地表径流形式进入环境水体的弃水。 

 

场界  factory boundary 

由法律文书（如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租赁合同等）中确定的业主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场所

或建筑物边界，畜禽规模养殖场场界包括其建设用地和粪污消纳土地的边界（其中粪污消纳土地仅考虑

其与畜禽规模养殖场紧邻且不间断的情况）。 

[来源：HJ 1029—2019，3.5，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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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畜禽规模养殖场的选址、建设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产业发展规划。 

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物控制应符合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宜推行粪污资源

化利用，畜禽粪污未经处理不应直接向环境排放。 

畜禽规模养殖场应统筹区域资源环境、畜种、养殖规模、农田、林（草）地及种植作物等基础条

件，采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处理后灌溉使用、达标排放、委托专业机构统一处理或利用等单一或组

合的方式对畜禽粪污进行处理处置。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前应进行无害化处理，并符合 GB/T 36195的规定。 

畜禽粪污收集、输送、贮存中应采取防雨水（敞口贮存设施除外）、防渗漏、防溢流措施，相应

设施建设应符合 GB/T 26624、GB/T 27622、DB35/T 1678的规定。 

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应因地制宜制定畜禽粪污还田（林）计划，并报生态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畜禽粪污还田（林）计划大纲参考附录 A。 

畜禽规模养殖场应保证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和污染治理等设施正常运行，安排专门的人

员或委托专业机构运维。 

5 源头控制要求 

畜禽规模养殖场应采用节水、节料等清洁养殖工艺，宜采用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

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物产生量，降低粪污处理和利用难度。 

畜禽规模养殖场应采用节水型饮水设施，安装生产用水水表，并实行生活用水与生产用水分离、

雨水与污水分离。 

畜禽规模养殖场不应采用水冲清粪工艺。 

畜禽规模养殖场应采取措施减少抗生素和重金属残留向环境排放，有条件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宜对

配套的消纳土地退水中的抗生素和重金属开展监测评估。 

6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控制要求 

畜禽液体粪污 

6.1.1 畜禽液体粪污采用贮存发酵处理的，应配套建设足够容积的贮存设施，确保粪污充分腐熟后使

用，防止不规范还田或偷漏排污染环境。其中，采用敞口式全量贮存的，贮存周期应不低于 180 d；采

用密闭全量贮存的，贮存周期应不低于 90 d。 

6.1.2 畜禽粪污采用沼气工程进行粪污厌氧处理的，沼气工程产生的沼液还田（林）利用的，贮存周

期应不低于 60 d。 

6.1.3 沼液管道输送设备应采用防腐蚀材料，管网应具有防堵塞和防爆裂功能，沼液输送泵应具有防

纤维、毛发等缠绕功能。 

6.1.4 沼液经无害化处理后作为肥料使用时，镉、砷、铅、铬、汞、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群数和

总盐浓度应符合 GB/T 40750 规定的限量要求。 

6.1.5 采用异位发酵床工艺处理的，发酵床建设容积应不小于 0.2 m
3
/头存栏生猪，并配套搅拌设施和

喷淋设施。异位发酵床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应符合 DB35/T 167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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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固体粪污 

6.2.1 畜禽固体粪污宜采用堆肥、沤肥、生产垫料等方式处理；采用堆肥处理的，堆体温度、发酵时

间应符合 NY/T 3442的规定。 

6.2.2 堆肥场宜设有至少能容纳 2个月堆肥产量的贮存设施。 

6.2.3 沼渣出池后进行还田（林）利用的，应进一步堆制，充分腐熟后使用。 

7 畜禽粪污消纳土地控制要求 

面积和种植作物要求 

7.1.1 畜禽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还田（林）利用的，其配套的畜禽粪污消纳土地面积应不小于按照 NY/T 

3877测算的养殖场配套土地面积。 

7.1.2 消纳土地的种植作物类型主要包括大田作物、经济作物、果树、蔬菜、人工草地以及人工林地，

其中人工草地宜种植苜蓿、黑麦草、狼尾草、饲用燕麦等牧草，人工林地宜种植毛竹、油茶、桉树等植

物。 

设施建设要求 

7.2.1 畜禽规模养殖场应结合农业生产需求统筹建设与液体粪污利用施用方式相匹配的田（林）间贮

存池、还田（林）管网等设施设备，采取措施防止管道堵塞，畅通粪污还田（林）渠道，避免形成地表

径流污染环境。 

7.2.2 有条件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宜结合地形地貌将山涧（泉）水引流到配套消纳土地外，宜建设生态

拦截沟渠、生态调蓄塘（池）、生态缓冲带、氧化塘等设施，加强对消纳土地退水的拦截、净化和再利

用。 

畜禽粪污施用要求 

7.3.1 畜禽粪污还田（林）利用的，施用方法、施用量应符合 GB/T 25246、NY/T 2065、NY/T 4046的

规定。 

7.3.2 畜禽粪污不应在雨前，以及旱作农田、林地土壤过湿（相对含水量≥80％）等条件下还田（林）。 

7.3.3 土壤质地偏沙、耕作层薄且耕作层以下为沙层的，配套的消纳土地应采用少量多次的还田（林）

方式。坡度＞6°且未修建梯田的消纳土地，施用液体粪污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控制面源污染。 

8 农田（林）灌溉用水控制要求 

畜禽粪污经处理后作为灌溉用水使用的，其水质应符合 GB 5084的要求。 

灌溉用水还田（林）量不应超过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应采取措施确保灌溉渠道内的灌溉用水不直

接进入环境水体。 

9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水污染物直接或间接排放控制要求 

9.1.1 畜禽规模养殖场水污染物不应排入 GB 3838 中 I、II 类水域和 III 类水域中划定的保护区，

GB 3097 中第一类海域，以及容易发生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敏感水域和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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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水域。 

9.1.2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在水环境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脆弱，或有进一步水环境质量改

善要求，需要严格控制水污染物排放的地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水污染物直接排放应执行表 1中重点控制

区排放限值；其他地区的畜禽规模养殖场水污染物直接排放应执行表 1中非重点控制区排放限值。 

表1 水污染物直接排放限值及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单位为毫克每升（注明的除外） 

序号 控制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重点控制区
a
 非重点控制区 

1 五日生化需氧量 30 40 

畜禽规模养殖场 

废水总排放口 

2 悬浮物 60 70 

3 化学需氧量 100 150 

4 氨氮 20 30 

5 总磷（以 P 计） 3 5 

6 总氮（以 N 计） 40 70 

7 
粪大肠菌群数 

（MPN/100 mL） 
400 500 

8 蛔虫卵（个/L） 1 2 

9 总铜 0.5 0.5 

10 总锌 2 2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m
3
/（百头·d）]

b
 

1.0 
排水量计量位置与污染物

排放监控位置一致 

a
执行重点控制区排放限值的区域范围和时间由福建省人民政府规定。 
b
百头为生猪存栏数，其他种类的畜禽可将存栏量换算成生猪当量折算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换算比例为：100头 

猪相当于10头奶牛，20头肉牛，300只羊，6 000只肉鸡，3 000只蛋鸡，2 000只肉鸭，1 000只肉鹅。 

 

9.1.3 畜禽规模养殖场间接排放水污染物的，应与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签订具备法律效力的书

面合同，明确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的水污染物指标（可约定的指标参考表 1中的项目）及其浓度限

值（即预处理排放浓度限值）；接纳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水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出水应符合表 1排放限值

及相关标准要求。 

畜禽粪污消纳土地退水污染物控制要求 

9.2.1 畜禽规模养殖场配套的畜禽粪污消纳土地退水中的污染物浓度应符合表 2的控制限值要求。 

表2 畜禽粪污消纳土地退水污染物浓度控制限值 

单位为毫克每升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浓度控制限值 污染物监控位置 

1 化学需氧量 200 

畜禽粪污消纳土地退水口 2 氨氮 40 

3 总磷（以 P 计） 4 

表中的污染物浓度为瞬时水样污染物浓度 

 

9.2.2 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畜禽粪污还田（林）计划大纲中，应结合配套的畜禽粪污消纳土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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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形地貌，以消纳土地汇水区为基本单元，合理确定消纳土地退水口。 

10 恶臭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畜禽规模养殖场应采取措施减少臭气、氨和硫化氢排放。 

畜禽规模养殖场恶臭污染物排放应符合表 3的规定。 

畜禽规模养殖场场界与畜禽养殖禁养区（仅包含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的核

心景区，以及城乡规划中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边界距离

小于等于 500 m 的，臭气浓度应执行表 3 中重点区排放限值；其余畜禽规模养殖场应执行表 3 中非重

点区排放限值。 

表3 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 

控制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重点区 非重点区 

臭气浓度（无量纲） 20 50 场界 

 

11 监测监控要求 

执行表 1 及表 2 规定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应在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设立排污口标识；排污口和标

识牌设置应符合 HJ 1309、GB 15562.1的要求，并长久保留。 

年出栏量 5 000 头及以上猪当量的畜禽规模养殖场，液体粪污贮存发酵设施应安装自动液位计，

液体粪污还田（林）使用过程应安装流量计，配套的畜禽粪污消纳土地退水口和执行表 1规定的畜禽规

模养殖场废水总排放口应安装流量计和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污染物在线监控与视频设施，并与生

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联网。 
执行表 1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应按照 HJ 819、HJ 1029、HJ 1252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

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进行信息公开。对污染物的测定按表 4所列的方法或国家生态环境行政

主管部门认定的替代方法、等效方法执行。 

表4 污染物测定方法 

序号 控制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 

2 五日生化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 

3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 3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 

4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 19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53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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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污染物测定方法（续） 

序号 控制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5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 199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667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668 

6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0 

水质  总磷的测定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1 

7 粪大肠菌群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滤膜法 HJ 347.1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 HJ 347.2 

水质  总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纸片快速法 HJ 755 

水质  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的测定  酶底物法 HJ 1001 

8 蛔虫卵 水质  蛔虫卵的测定  沉淀集卵法 HJ 775 

9 总铜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HJ 485 

水质  铜的测定  2,9-二甲基-1,10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HJ 486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10 总锌 

水质  锌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2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11 臭气浓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HJ 1262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动态稀释嗅辨法 HJ 1416 

 

本文件实施后国家发布新的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同样适用于本文件相应污染物的测定。 

畜禽规模养殖场应每年定期填报粪污资源化利用细化登记表（见附录 B），报送生态环境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并对其真实性负责。畜禽粪污去向不明的，视为未利用。 

畜禽规模养殖场应定期检查液体粪污和灌溉用水等输送管道的破损、堵塞情况，并及时维护维修；

应定期清除各类贮存池底部淤泥（渣），并妥善安全处置。采用异位发酵床处理粪污的，应保证粪污喷

淋均匀，定期补充垫料和菌种，保持发酵床的生物活力。 

畜禽规模养殖场委托专业机构统一处理或利用畜禽粪污的，应对受委托方的主体资格和处理能

力进行核实，并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粪污资源化利用要求、污染防治要求和监督管理责任。 

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委托专业机构畜禽粪污接收和粪肥去向台账，以及其记录内容和记录频次

参照 DB35/T 2114 或相关文件的规定执行。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臭气浓度监测采样应符合 HJ 905的要求。在发生恶臭投诉事件时，畜禽规模养殖场应根据生态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采用恶臭气体自动采样系统、在线监测或走航监测等方式，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开展监测及评估。 

12 达标判定 

按照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获取的监测结果超过本文件污染物排放或控制限值的，判定为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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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在对畜禽规模养殖场进行执法检查时，可将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的现场

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

据。 

13 实施与监督 

本文件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监督实施，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指

导。 

畜禽规模养殖场是实施畜禽粪污污染防治的责任主体，应采取措施达到本文件规定的污染排放

和控制要求。 

规模小于本文件规定的畜禽养殖户（场），其污染物排放与控制管理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新建畜禽规模养殖场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自 2027 年 3 月 31 日起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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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畜禽粪污还田（林）计划大纲 

A.1 畜禽粪污消纳土地及其退水口基本情况 

消纳土地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地理位置、气候类型；消纳土地范围、面积和分布（图），

土地类型和面积，坡度和面积，地形等高线，消纳土地与畜禽规模养殖场空间关系图；土壤类型、土壤

肥力水平、土壤墒情等；灌溉条件，农业和水利设施建设情况等。 

消纳土地汇水区和退水口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消纳土地所在区域水系分布（图）、汇水

区范围（图）、消纳土地退水口位置及经纬度坐标（图），消纳土地退水口在线监控与视频设施建设情

况等。 

A.2 作物基本情况 

包括：种植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农作制度、农艺措施、预期产量等。 

A.3 粪肥基本信息 

包括：畜禽规模养殖场的名称、地点、养殖规模、粪污收集与储存方式、粪污总量等基本情况，畜

禽规模养殖场地理位置及总平面布置图，以及还田（林）粪肥养分含量、重金属含量、蛔虫卵含量、抗

生素水平等。 

A.4 粪肥还田（林）基本情况 

粪肥还田（林）设施建设和能力匹配情况，包括：田（林）间贮存池形式、分布和容积，还田（林）

管网和输送设施的长度、输送能力和分布情况，资源化利用设施总平面布置图等。 

粪肥还田（林）方式，包括：输送方式、施用时间和方法（基肥施用和/或追肥施用）、施用机械

装备、施用频次与施用量等。 

A.5 消纳土地退水拦截、净化设施建设情况 

包括：消纳土地周边生态拦截沟渠、生态调蓄塘（池）、生态缓冲带、氧化塘等建设情况。 

 

 



DB35/ 2324—2026 

11 

附 录 B  

（资料性）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细化登记表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细化登记表见表B.1。 

表B.1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细化登记表 

  
养殖 

代码 
 

排污许可

证编号

（排污登

记标号）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地址      省    市     县（区）     乡镇      村 经纬度： 

养殖类型 
□生猪 □奶牛 □肉牛 □蛋鸡 

□肉鸡 □羊 □其他（   ） 

设计 

存栏量 
        头/羽/只 

实际 

存栏量 
        头/羽/只  

雨污分流

情况 

□全部 

□部分 

□无 

堆肥场

容积 
   立方米 

清粪消纳

土地方式 

□干清粪    

□尿泡粪□

水冲粪 

粪污
1

年产生

量 

     吨 

配套消纳

土地 

□自有（含土地流转）土地面积
2
 

   亩  

□与种植户签订协议的土地面积 

   亩 

配套类型 

□坡地           

平方米 

□平地或梯田       

平方米  

液体粪污

施用方式 

□滴灌□微灌□喷

灌□浇灌 

其它          

粪肥
3
年

产生量 

固体粪肥：   吨 
固体粪肥    

利用形式 

□全部自用还田 □全部外供 □部分自用还田、部分外供   （自用    

吨、外供     吨） 

□全部自用还田 □全部外供 □部分自用还田、部分外供   （自用   

吨、外供     吨） 
液体粪肥：   吨 

液体粪肥
4

利用形式 

年深度处

理
5
量 

含达标排放     立方米、灌溉用水     立方米、场内回用     立方米 

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计划（自用/部分自用） 

序号 种植类型 
种植面积

6

（亩） 

消纳土地

四至坐标 
输送方式

7
 

粪肥年度计划施用量

（吨或立方米） 计划施

肥时间 

施肥 

方式
8
 固体 

粪肥 

液体 

粪肥 

1 

□水稻 □小麦 □玉

米□蔬菜 □果树 □

茶叶 □其他

（    ） 

        月  

2 

□水稻 □小麦 □玉

米□蔬菜 □果树 □

茶叶 □其他

（    ） 

        月  

3 

□水稻 □小麦 □玉

米□蔬菜 □果树 □

茶叶 □其他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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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细化登记表（续） 

粪肥（粪污）委托专业机构（第三方）处理或利用计划 

合作对象 
提供类

型 
合作对象名称 利用形态 

年度计划供应量 

（吨或立方米） 

处理能力 

（吨或立方米） 

联系人

及联系

方式 

□有机肥厂 
□粪污    

□粪肥 
 

□固体    

□液体   

（含粪

浆） 

   

□专业沼气

工程企业 

□粪污    

□粪肥 
 

□固体    

□液体   

（含粪

浆） 

   

□社会化服

务组织
9
 

□粪污    

□粪肥 
 

□固体    

□液体

（含粪

浆） 

   

□种植户
10

（企业、合

作社、家庭

农场、散户

等） 

□粪污  

□粪肥 

合作对

象名称 

种植类

型
11
 

全年种植

面积

（亩）及

产量

（吨） 

利用形态 

年度计

划供应

量（吨

或立方

米） 

输送 

方式 

计划

施肥

时间 

施肥

方式 

联系

人及

联系

方式 

   

□固体   

□液体 

（含粪

浆） 

     

备注：1.粪污是指畜禽规模养殖场全年产生的固体、液体粪污，包括粪便、尿液、污水、养殖垫料等；2.自有（含土地

流转）土地面积，该部分是指畜禽规模养殖场利用土地流转的土地或自有土地从事种植业，不包括与种植户签订粪污消

纳协议的部分；3.粪肥是指以畜禽粪污为主要原料通过无害化处理，充分杀灭病原菌、虫卵和杂草种子后作为肥料还田

利用的堆肥、沼渣、沼液、肥水和商品有机肥；4.液体粪肥包括充分发酵腐熟后的粪水、粪浆、沼液等；5.深度处理是

指畜禽规模养殖场产生的污水经组合工艺深度处理后达到直接排放、农田灌溉或养殖回用的标准；6.种植面积是指作物

实际种植面积，不同地块种植不同作物的逐一填写，一年多季作物的按每茬作物逐一填写；7.输送方式是指管道运输、

车辆运输等；8.施肥方式：液肥包含滴灌、喷灌、水肥一体化等，固肥沟施、穴施，少量散施等；9.社会化服务组织是

指专业从事粪污堆沤腐熟、贮存发酵、粪肥运输和施用等服务的组织机构；10.种植户是指与畜禽规模养殖场签订粪污消

纳协议的或临时施用粪肥的种植户，如果合作对象是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请提供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散

户提供个人身份证号码；11.种植种类按照表中的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计划（自用/部分自用）中的种植种类填写，不

同地块种植不同作物的逐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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